天津市地震局
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津震发〔2023〕35号

关于开展2023年度建设工程抗震设防和

地震动参数区划图执行情况检查的通知
各建设单位、各设计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和防震减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断强化建设工程抗震设防事中、事后监管，进一步落实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可各项工作，切实防范地震灾害风险，依据《天津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实、施办法的通知》（津政发〔2019〕26号）等文件要求，防止重大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应评未评”“评而未用”，市地震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决定在全市继续开展建设工程抗震设防和地震动参数区划图执行情况检查，现将本年度检查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二）《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

（三）《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

（四）《天津市防震减灾条例》；

（五）《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

（六）《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管理规定》；

（七）《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办法（暂行）》；

（八）《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等国家强制性标准。

二、检查对象

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各建设单位、设计单位。

三、检查内容

（一）行业标准、规范规定的重大工程是否依法按时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以下简称安评），是否按照安评结果进行抗震设防。

（二）已通过施工图审查的新建、改建、扩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执行《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抗震设防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情况。

四、有关要求

（一）各设计单位要对2022年1月1日至2023年8月1日期间通过施工图审查的新建、改建、扩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执行《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和抗震设防要求执行情况开展自查，填写检查表，加盖公章后于2023年9月10日前报送市地震局，电子版报送到邮箱:dzjzfc＠tj.gov.cn。

（二）市地震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将抽调专家组成联合检查组，随机抽选部分建设单位、设计单位进行实地检查，具体检查时间、检查对象另行通知。

（三）备查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设计单位资质证书正副本复印件、设计合同（原件）、项目勘察报告、安评报告、全套施工图、完成的结构计算书、施工图审查报告（原件）、设计变更文件、审查合格书原件。

（四）联系人：市地震局震害防御处 岳鹏，联系电话：28132579、13820462627；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标准设计处 崔众鑫，联系电话：28468116。

附件：《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执行
情况检查表
市地震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2023年9月1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执行情况检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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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场地位置填写项目所在区和街镇，参考区划图附录C，如：和平区南市街道。
天津市地震局办公室                                                      2023年9月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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